
证券代码：600969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50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资

本聚三湘 楚光耀新程一一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 9月 19日（星期五）14: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

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55 证券简称：华创云信 公告编号：临2025-026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5年9月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经多方核查，现就前述公告部分内容“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相关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

方在 6个月内不得减持。”更正为“1.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不受 6个月内不得减持的约

束，具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85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9月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董事长杨晓强先生负责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或者监事，由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将相应废止。

同意就上述情况对应修改《公司章程》及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修订对照表》《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本次《章程》及相关议案规则修订情况，同意对应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工作细则》《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前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已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

3.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86）。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86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议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

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9月2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 29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

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061号新保辉大厦17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

报》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85）。

2.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

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3）公司股东可凭现场登记所需的有关证件资料通过邮件方式进行登记，本次股东大会

不接受电话登记。采用邮件方式登记的，请将登记材料发送至hnfz@sanxinglass.com，并及时通

过电话告知确认。

2.登记时间

（1）邮件登记时间：2025年9月29日12:00前（法定假期除外）

（2）现场登记时间：2025年9月29日9:00-12:00
3.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061号新保辉大厦17楼会议室

4.联系人电话：宋女士0755-26067916
5.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签到进场。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涉及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163”；投票简称为“海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25年9月29日召开的海控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

列议案投票。若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则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 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_（股）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87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控三鑫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知悉法院冻结公司控股子公司海

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三鑫”）部分银行账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户名

海 控
三 鑫
（ 蚌
埠 ）
新 能
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开户行

中信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淮河水
利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

浙商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浦发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营
业部

徽商银行蚌埠经济开发区支行

华夏银行合肥金屯支行

光大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新城支
行

徽商银行蚌埠经济开发区支行

华夏银行合肥金屯支行

中信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

合计（元）

中信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

合计（美元）

银行账号

75130101***********
34001628***********
34001628***********
36100000***********
18010078***********
6287***********
26244045***********
14755000***********
52120188***********
1209100***********
26244045***********
14755000***********
81123010***********

75130114***********
34014620***********

账户性质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保 证 金 账
户

保 证 金 账
户

保 证 金 账
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冻结金额（元）

1,284,969.64
1,076,689.37

23,972.46
854.36

5,681.46
7,348.96

101,760.33
15,979.41
54,762.93
3,646.77

5,000,000.00
2,313,000.00

10,000,000.00
19,888,665.69

102,025.50
15,401.87

117,427.37
注：上述 117,427.37美元按 9月 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间价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 7.1064

换算，为834,485.86元人民币。

2.冻结原因

因海控三鑫与供应商蚌埠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公司”）、江西肯发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建材凯盛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大诚智能玻璃有限公司等供应

商存在合同纠纷，部分供应商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前述四家供应商申请财产保全的金额合

计为3,975.65万元。其中，海控三鑫与新奥公司存在的2,753.50万元合同纠纷，新奥公司除了

保全海控三鑫部分银行账户资金外，还保全了海控三鑫应收账款2,200万元（冻结期限二年）。

海控三鑫正积极跟进、核查相关事项，后续若涉及应披露的信息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后续解决措施

海控三鑫正在与上述公司积极协商调解、和解，争取尽快妥善处理双方纠纷，依法维护公

司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银行账户合计被冻结资金人民币2,072.3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4%；被申请财产保全金额合计3,975.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3.71%。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不是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公司未对上述债

务进行担保或承担连带责任，不会对公司的资金周转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海控三鑫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

定的情形。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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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
30，下午13:00一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一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湖南省益阳市

长春经济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0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杨佳葳先生（经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选）。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88,554,0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392％（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79,871,1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799％（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代表股份8,682,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93％
（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8,682,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593％（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3人，代表股份 8,682,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93％（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

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3,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

对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

2、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3,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

对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

2.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3,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

对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

2.03《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3,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

对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

2.04《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3,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

对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

2.05《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6,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对 3,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5,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8％；反

对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9％。

2.06《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54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3,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

对3,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梁爽、向情情；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

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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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
补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邓湘浩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邓湘浩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职务，同时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邓湘浩先生

将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

定，邓湘浩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邓湘浩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

董事。邓湘浩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邓湘浩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补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情况

2025年 9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

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职工董事邓湘浩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与唐曦先生（主任委员）、杜新宇先生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第十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3、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附件：

职工董事简历

邓湘浩先生，男，196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历任公司采

购员、业务员、驻外办事处经理、销售副总、销售总监、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截至本公告日，邓湘

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现任公司职工董事、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国内营

销中心总经理。

邓湘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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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

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其中公司董事长杨宇红先生因工作原

因委托董事杨佳葳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和签署相关会议文件，独立董事唐曦先生以通

讯方式参会），经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杨佳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规范运作需要，董事会同意补选职工董事邓湘浩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与唐曦先生（主任委员）、杜新宇先生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登载的《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补选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

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9月 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9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27号东鹏总部大厦1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新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81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807,398,715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196%（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22,641,
394股）。

其中，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16,818,418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51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90,580,2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85%。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73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26,808,138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5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并修订〈公司章程〉、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同意806,967,1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

反对16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270,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6,376,5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6%；反对16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弃权27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对分议案《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进行投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06,970,6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0%；

反对15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271,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6,380,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4%；反对1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2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06,968,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7%；

反对15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273,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6,377,9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7%；反对15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2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76,369,2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69%；

反对 30,759,3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97%；弃权

270,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5,778,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304%；反对30,759,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566%；弃权2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0%。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嘉颖、尹舜锋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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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股东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8.05%
7.98%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 不适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9月 12日收到公司股东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以下简称“利欣水务”）通知，依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利欣水务在

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9月1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3,000股，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 9,906,361股减少至 9,823,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8.05%减少至

7.9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截至目前，利欣水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Victorious JoyWater Servic⁃es Limited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990.6361

990.6361

变 动 前 比 例
（%）

8.05%

8.05%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982.3361

982.3361

变 动 后 比 例
（%）

7.98%

7.98%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其 他 ：____
（请注明）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9/9-2025/9/12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持股 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利欣水务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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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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